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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戶新契約電子保單抽獎活動辦法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 

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稱本公司)。 

二、 活動目的： 

為推動綠能環保，鼓勵保戶申請電子保單與使用線上簽收服務，特舉辦「新

契約電子保單抽獎活動」(以下稱本活動)。 

三、 活動期間： 

(一) 壽險新契約：自民國（以下同）107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0 月 31

日止。 

(二) 投資型新契約：自 107 年 8 月 16 日起至 107 年 10 月 31 日止。 

四、 參加對象： 

凡於本活動期間內投保壽險或投資型新契約，申請以電子保單發單且經本

公司同意承保，並完成線上簽收之要保人(以下稱參加者)，每投保 1 張有

效壽險或投資型新契約即可獲得 1 次抽獎機會；投保 2 張可獲得 3 次抽獎

機會(1+2=3)；投保 3 張可獲得 6 次抽獎機會(1+2+3=6)，以此類推。 

註 1：本活動辦法所稱之「新契約」均不含旅行平安險、意外險及團體保險。 

註 2：參加者及被保險人以非本公司員工(含一般員工、行銷專員及業務專員)為限。 

註 3：參加者於本活動期間內須完成繳費且無撤銷、解約或嗣後轉紙本發單之情事者，

否則本公司將取消其抽獎機會，當月不及取消者則於次月取消，如有得獎，則應

返還其得獎獎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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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抽獎日期及方式： 

(一) 抽獎日期： 

註 1：投資型新契約係自 107 年 8 月 16 日~8 月 31 日。 

註 2：當階段未得獎者，其抽獎資格得累計至下一階段。 

(二) 抽獎方式：本公司將於前述抽獎日期以電腦隨機抽獎。 

六、 獎項： 

獎項 各階段名額 總名額 

iPhone X 智慧型手機(64GB) 2 名 6 名 

七、 得獎公告： 

得獎名單將於各活動階段抽獎完成後 30 個工作日內，於本公司官方網站(w

ww.cathayholdings.com/life)公告，並另行以 E-mail 方式通知得獎者。 

八、 領獎作業： 

得獎者須於得獎名單公告之日起30日內完成領獎，逾期視同放棄得獎權利。 

九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 本活動限自然人參加。 

(二) 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

事由，致參加者所寄出、填寫或登錄之資料有遺失、錯誤、無法辨識或

毀損等情形，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。 

(三) 參加者僅限一次得獎機會；本公司有權檢視得獎情況是否有人為操作之

行為，對於以偽造、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式意圖兌領之參加者，本公

司有權撤銷其得獎資格或拒絕其參與本活動。 

(四) 得獎者身分之認定係依參加者所填寫、登錄之身分證字號為主，並須提

供正確之身分證影本，且經本公司確認無誤後始得領獎。 

(五) 本活動獎品將以提貨券或通知單方式發送，得獎者請自行至本公司指定

之地點辦理領獎手續，如遇缺貨或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提供時，本公司

有權以其他等值商品替代。提貨券或通知單之寄送地址僅限中華民國境

內，如得獎者未能於領獎期限前回覆有效國內寄送地址，本公司得取消

得獎資格。 

活動階段 新契約成立日期 抽獎日期 

一 107 年 8 月 1 日~8 月 31 日(註 1) 107 年 9 月底 

二 107 年 9 月 1 日~9 月 30 日 107 年 10 月底 

三 107 年 10 月 1 日~10 月 31 日 107 年 11 月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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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得獎者逾期未領獎或因留存資料不完整或錯誤致無法通知得獎者，視同

放棄得獎資格，不接受開立扣繳憑單者，亦同。 

(七) 本活動獎品不得要求轉換、轉讓或折換現金。 

(八) 依稅法規定，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且年度所得獎項價

值累積超過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,000 元時，本公司將於翌年開立所得稅

扣繳憑單予得獎者，如所得獎項價值達 20,010 元（含)時，得獎者須先

繳交 10%機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獎。得獎者若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

個人(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)，不論得獎

獎項價值，均須先就得獎所得扣繳 20％機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獎，本

公司並將依法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。若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，即視為

喪失得獎資格。參加者因參加本活動而須支付之任何稅捐皆為參加者之

義務，概與本公司無關。前述稅捐法規如有更新或變動者，依修正後之

規定辦理。 

(九) 本公司非獎品製造者或提供者，與各項獎品或服務之製造或提供廠商無

任何代理或合夥關係，且本活動獎品之保固期限均依廠商出廠時實際提

供者為準。得獎者如因本活動各項獎品、服務或保固發生任何爭議，概

與本公司無關。 

(十) 本公司保有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相關內容之權利，並得以公

告方式通知參加者。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公司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。 


